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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完成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5】

340 号），获准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

发行不超过 85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本次债券分期

发行，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为首期发行，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2015】第 113 号）等有关规定，本期债券符合转让条件。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期限为 1 年期，票面利率 4.00%，已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完成认购缴款，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划入公司本次债券发行的募集

资金账户。债券认购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本期债券（第一期）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如下： 

1、债券名称：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债券简称为“15 金控 01”，债券代码为“118377”。 

2、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发行期限为 1 年。 

4、债券票面利率：4.00%。 

5、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6、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7、发行首日：2015 年 10 月 15 日。 

8、起息日：2015 年 10 月 15 日。 



9、利息登记日：本期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1 个交

易日，在该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

息年度的债券利率（最后一期含本金）。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 10 月 15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6 年 10 月 15 日。 

12、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5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 

13、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15 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4、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5、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6、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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